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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作权法的范式转换

从“权利”到“行为规制”　　　

丁文杰＊

摘　要　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构造具有浓厚的自然权理论色彩，重视对著作人身权的保

护，且在处理著作财产权时拘泥于物权构造。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缺乏体系化思维，将著作权

误解为对作品这一无体“物”享有的权利。然而，著作权的本质是行为规制，其对私人行动自由

的限制程度较高。因此，著作权法的思维方式也需要从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转向动态思维的

行为规制范式。动态思维的行为规制范式，既可以纠正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倾斜问题，也可

以弥补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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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瞬息万变的知识产权法领域，著作权法与技术创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法律

史的角度来看，印刷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以复制禁止权中心主义为特征的著作权制度登上历史

舞台，而复制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触发了著作权法的两次重大变革。〔１〕然而，著作权法尚

未完全适应复制技术和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冲击，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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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

关于著作权法的历史考察，参见杨明：“私人复制的著作权法制度应对：从机械复制到云服务”，《中

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９１－１９４页。



以人的创作为基石建构的著作权法体系再次面临严重挑战。人工智能生成物、〔２〕网络游戏

画面、〔３〕体育赛事直播画面、音乐喷泉、深层链接、〔４〕短视频 〔５〕等新型著作权纠纷问题，业

已成为颇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难题。

尽管技术创新不断给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带来重大冲击，但是实务界和学术界思考新问

题的方式并未摆脱传统静态思维的束缚。其一，就司法实践而言，由于欠缺融贯的法理阐述，

法院在新型著作权纠纷问题上尚无统一立场。例如，由专业摄像团队摄制并由专业导播实时

编辑加工而成的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究竟属于视听作品还是录像制品，不同法院之间存在严重

的分歧。〔６〕再如，围 绕 音 乐 喷 泉 是 否 构 成 新 作 品 的 问 题，各 级 法 院 之 间 同 样 存 在 较 大 分

歧。〔７〕其二，在学理层面上，由于著作权法学者普遍侧重制度性研究，〔８〕因此在新型著作权

纠纷问题上缺乏基本共识而陷入困境。现有研究基础和范式的不成熟，〔９〕著作权法极易陷

入立场导向的解释论之争。例如，随着人工智能生成的绘画、诗歌、小说、音乐等逐步进入日常

生活，其生成内容的作品定性以及权利归属问题引发了学界的持久关注和热烈讨论。然而，有

些学者所提出的观点过于武断，不但无视学界已有的共识，甚至偏离学者自己一贯的价值取向

和预设的逻辑前提。

静 态 思 维 的 问 题 在 于 其 未 能 从 宏 观 上 对 著 作 权 法 进 行 整 体 观 察，即 缺 乏 体 系 化 思

维。正 所 谓“一 叶 蔽 目，不 见 泰 山”。即 便 著 作 权 法 属 于 应 用 法 学，〔１０〕但 著 作 权 法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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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２０１８）京

０４９１民初字第２３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耀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广州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浦民三（知）初字第１９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易联伟达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６）京７３民终１４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北京

互联网法院（２０１８）京０４９１民初１号民事判决书。

有些法院采用录像制品说的立场，参见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５）京知民终字第１８１８号民事判决书；而有些法院采用视

听作品说的立场，参见北京新浪互联信 息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与 北 京 天 盈 九 州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侵 害 著 作 权 纠 纷

再审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京民再１２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 见 北 京 中 科 水 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与 北 京 中 科 恒 业 中 自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等 侵 害 著 作 权 纠 纷 案，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 民 法 院（２０１６）京 海 民 初１５３２２号 民 事 判 决 书；北 京 知 识 产 权 法 院（２０１７）京７３民 终１４０４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就民法学而言，制度性研究奠定了民法学的知识基础，提供了民法学最基本的知识平台，为民事立

法和民事司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并通过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确证了民法学研究的必要性。但 是，

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将会导致“自说自话”和“自我封闭”的局面。参见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

思考：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８８－９０页。

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４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版，第８页。

参 见 郑 成 思：《版 权 法（上）》，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 版，前 言 部 分。



不 能 仅 局 限 于 权 利 范 式 为 主 的 静 态 思 维，还 应 当 探 寻 著 作 权 法 体 系 的 应 然 状 态。〔１１〕尤

其 是，随 着 大 数 据、人 工 智 能 等 技 术 的 迅 速 发 展，动 态 的 网 络 联 系 逐 渐 增 强，著 作 权 保 护

的 实 效 性 遭 遇 空 前 危 机，这 就 要 求 著 作 权 法 的 思 维 方 式 由 传 统 的 静 态 思 维 转 向 动 态 思

维。〔１２〕而 动 态 思 维 促 使 我 们 更 加 深 入 地 思 考：著 作 权 的 本 质 究 竟 是 什 么 ？ 著 作 权 法 的

体 系 观 究 竟 如 何 影 响 了 法 律 条 文 的 构 造 ？ 若 按 照 现 行 著 作 权 法 条 文 的 顺 序 构 建 体 系，究

竟 会 面 临 何 种 问 题 ？ 以 及，若 不 按 照 现 行 著 作 权 法 条 文 的 顺 序 构 建 体 系，则 应 当 以 何 种

顺 序 论 述 著 作 权 法 ？ 本 文 拟 在 澄 清 现 行 著 作 权 法 的 体 系 观 的 基 础 上，指 出 立 足 于 静 态 思

维 的 权 利 范 式 之 理 论 缺 陷；进 而 遵 循 动 态 思 维 的 逻 辑，尝 试 从 学 理 层 面 对 著 作 权 法 进 行

体 系 构 建，并 就 范 式 转 换 的 现 实 意 义 进 行 阐 述。

二、现行著作权法的体系观

（一）现行著作权法的体系观

综观著作权制度的体系观，主要有自然权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两种观点。自然权理论关

注权利的道德内核和创作者的自然地位，而功利主义理论则聚焦权利对效益增进的驱动功能

以及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调适作用。〔１３〕毋庸置疑的是，现行著作权法体系的法哲学基础是自

然权理论。〔１４〕尽管有些学者主张，现行著作权法整体上选择了功利主义指导思想，但其也承

认在某些制度环 节 上 借 鉴 了 欧 洲 大 陆 的 一 些 极 富 自 然 权 学 说 或 者 人 格 学 说 色 彩 的 制 度 规

则。〔１５〕倘若仅从体系构成来看，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构造有着浓厚的大陆法系作者权制度

的色彩。

英美法系的版权法和大陆法系的著作权法均产生于１８世纪工业革命前夕，以作品系个人

独立创作的社会现实为立法前提。〔１６〕但进入１９世纪后，版权法和著作权法逐渐分道扬镳，

分别演变成版权（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体 系 和 作 者 权（ａｕｔｈｏｒ’ｓ　ｒｉｇｈｔ）体 系。其 中，版 权 体 系 起 源 于 英

国，主要为英美 法 系 的 国 家 所 采 纳；而 作 者 权 体 系 起 源 于 法 国，主 要 为 大 陆 法 系 国 家 所 采

纳。〔１７〕在法哲学层面，版权体系与作者权体系对著作权的正当性有不同的诠释。一方面，版

权体系的国家虽然在建立著作权制度之初或多或少地借用了自然权理论，尤其是洛克（Ｊｏｈｎ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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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信 弘「知 的 財 産 法 研 究 の 回 顧 と 将 来 へ の 課 題」ＮＢＬ８７７号（２００８年）１０－１１頁 参 照。

法 学 思 维 模 式 的 转 换 受 启 发 于 葛 江 虬 老 师 的 一 篇 文 章，参 见 葛 江 虬：“‘知 假 买 假’：基 于 功 能

主 义 的 评 价 标 准 构 建 与 实 践 应 用”，《法 学 家》２０２０年 第１期，第１６０页。

参见杨涛：“知识产权专有性特质的理论阐释”，《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５７页。

参见张玲：“署名权主体规则的困惑及思考”，《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０８页。

参见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１５２页。

参见孙新强：“论作者权体系的崩溃与重建”，《清华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４５页。

参见李明德：“两大法系背景下的作品保护制度”，《知识产权》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３页。



Ｌｏｃｋｅ）的劳动所有权理论，〔１８〕但在１９世纪之后，版权体系逐渐地疏离了自然权理论，更多地

从功利主义理论 〔１９〕的角度看待著作权。〔２０〕另一方面，作者权体系的国家虽然在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深受洛克的劳动所有权理论的影响，但在１９世纪末，这一传统思想却受到黑格尔（Ｇ．

Ｗ．Ｆ．Ｈｅｇｅｌ）的人格所有权理论的挑战，〔２１〕即该理论认为作品虽然具有可商业利用的财产价

值，但作品更是作者人格的投射，而且人格作为作品的主要价值优于其财产价值，财产利益应

从属于人格利益。〔２２〕一般而言，在人格所有权理论的影响之下，作者权体系通常是先规定著

作人身权，再规定著作财产权。〔２３〕

众所周知，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部 现 代 著 作 权 法 是１９１０年 清 政 府 颁 布 的《大 清 著 作 权

律》。〔２４〕从制度体系的角度来看，其包含大量的作者权体系的特点和痕迹。〔２５〕其原因是，日

本于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作者权制度，随后清政府民政部在修订法

律大臣沈家本的授意下，聘请几名日本法学专家，重点参照了１８９９年的《日本著作权法》以及

《德国著作权法》，同时又吸收了英美法系的注册登记原则，最终起草了著作权法草案。〔２６〕质

言之，《大清著作权律》就是移植《日本著作权法》的结果。〔２７〕其后，北洋政府１９１５年颁布的

《著作权法》，南京政府１９２８年颁布的《著作权法》，均没有超出《大清著作权律》的范围。现行

著作权法是１９９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同样借鉴作者权体系的做法，既规

定了著作人身权，也规定了著作财产权。因此，从著作权制度的谱系来看，现行著作权法的条

文构造维持了作者权体系中重视人格利益的特征，留有自然权理论的痕迹。

（二）现行著作权法的构造

就著作财产权而言，传统的物权框架为著作权法的构造提供了参考模型。〔２８〕遵循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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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８－２７页。

参 见（英）吉 米·边 沁：《立 法 理 论》，李 贵 方 等 译，中 国 人 民 公 安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１３８
－１４０页。

参见李琛：“论《民法总则》知识产权条款中的‘专有’”，《知识产权》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３页。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５０－５２页。以黑格尔

和康德的人格所有权理论为中心分析其对德国和法国等国家著作权法发展的影响的研究，Ｓｅｅ　Ｎｅｉｌ　Ｗ．Ｎｅｔａ－
ｎｅ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Ｒｕｔｇｅｒ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１９９３，ｐｐ．３４７，３７４－３８２．

参见孙新强，见前注〔１６〕，第１３０页。

例如《法国著作权法》第１２１条和第１２２条，《德国著作权法》第１２条至第２７条。

中国著作权制度的历 史 进 程，参 见 周 林、李 明 山 主 编：《中 国 版 权 史 研 究 文 献》，中 国 方 正 出 版 社

１９９９年版。
《大清著作权律》名称中即用“著作权”一词，原 因 是 该 法 制 定 时 以１８９９年 的《日 本 著 作 权 法》为 蓝

本。参见韦之：“《大清著作权律》关键词辨析”，《电子知识产权》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第６５页。

参见杨明：“制度与文本：《大清著作权律》的历史审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

第５期，第６２页。

参见王兰萍：《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１９０３－１９１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９页。

参见杨涛，见前注〔１３〕，第１６５页。



构造的逻辑，现行著作权法按照著作权客体、著作权主体、著作权内容、著作权限制、著作权的

经济性利用、著作邻接权、著作权侵权的顺序构建条文体系，而该体系具有浓厚的自然权理论

色彩。〔２９〕尽管我国于２０２０年完成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但现行著作权法在处理著作财

产权时仍然拘泥于物权构造，并没有改变源自１９世纪的著作权基本制度框架。

无可否认的是，著作权具有类似于物权的特点，例如在著作权侵权方面承认停止侵害请求

权，且在转让、继承和担保权的设定等方面与所有权的规定类似，因而著作权也常被称为“准物

权”。〔３０〕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无形财产的存在实际上是“物化思维”的产物。〔３１〕然而，尽管

著作权借用了物权构造，但其属性与物权并不完全相同。著作权与物权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

适用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２３５条、第４６０条）。对于物权的客体而言，所有权人要实现物的

支配和完整利用，必须拥有排除他人支配或利用的权利。例如，若自行车被他人盗走，其所有

权人将不能再骑该自行车。由此，作为所有权的效力，有体物的返还请求权得以正当化。与此

相对，著作权的客体具有消费非竞争性（ｎｏｎ－ｒｉｖａｌｒｏｕｓ）特征。所谓消费非竞争性，是指增加额

外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３２〕换言之，对于著作权的客体而言，第三人无需从权利人手

中夺取并占有作品，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该作品。同时，第三人未经许可利用作品

的行为并不会妨碍权利人对该作品的利用。例如，若某小说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他人抄袭，

小说的作者并不会因此失去复制、出版小说的自由。因此，尽管现行著作权法采用了物权构

造，但其并未规定返还请求权。对于消费非竞争性客体而言，若要实现返还请求权的法律效

果，只需设定禁止他人利用的排他权即可。

三、权利范式的现实困境

（一）权利范式的错误认知

静态思维（ｓｔａｔ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是一种趋于定型化、稳定的思维活动，它要求思维从固定的概

念出发，循着固定的思维程序，达到固定的思维成果。〔３３〕主流的著作权法研究往往习惯于静

态思维的权利范式，其中最典型的是著作权法教科书（或专著）的编纂体例。国内出版的著作

权法教科书大部分采用权利范式，即按照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顺序构建叙述框架。尽管近年

来出现一些尝试采用动态思维的著作权法教科书，〔３４〕但其在重视著作人身权以及处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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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淮春等著：《现代思维方式与领导活动》，求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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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时遵循物权构造这两大基本问题方面，与以往的著作权法教科书并无本质区别。但问

题是，著作权法学者对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构造都未曾提出这样的质疑：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

构造具有浓厚的自然权理论色彩，且在处理著作财产权时拘泥于物权构造，其理由是否在于将

著作权理解为与所有权具有相同属性的权利？

１．著作权：积极利用权抑或消极排他权

现行著作权法的条文是将著作权视为积极利用权，即著作权是以权利人自己利用作品的

权利作为前提构建的体系。而实际上，这是将著作权误解为与所有权一样包含积极利用权的

权利的结果。依据《民法典》第１２３条的规定，著作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作品享有的专有性权利。

通说认为，著作权是一种专有性的民事权利，〔３５〕而在法教义学上通常将专有性解释为 排 他

性。〔３６〕这意味着，所谓专有性权利并非权利人自己利用作品的积极利用权，而是当他人未经

许可利用作品时，权利人禁止他人利用行为的消极排他权。〔３７〕举例而言，甲未经许可擅自基

于乙的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尽管甲对其二次创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权，但甲依旧构成对乙作品的

著作权侵权。因此，在未经原作者许可创作的情况下，即使拥有改编作品的著作权，也不能擅

自利用该改编作品。但是，不妨碍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利用行为。显然，“专有性权利”这一用

词使得著作权被误解为包含积极利用权的权利，而这不过是望文生义的结果而已。尽管存在

著作权人可以 独 占 地 利 用 作 品 的 情 形，但 那 只 是 禁 止 他 人 利 用 行 为 后 产 生 排 他 效 力 的 结

果。〔３８〕据此，将著作权理解为积极利用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２．著作权法条文的误导作用

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构造极易诱导出倾向于自然权理论的思维模式，使人们误以为只要

付出劳动创作出作品，就可以积极利用该作品。如前所述，现行著作权法误将著作权视为积极

利用权，并以此为前提构建其条文体系。其结果是，“权利内容”和“权利侵害”被明显地区分，

且在条文体系中相距甚远。例如，复制权、表演权、改编权等“权利内容”规定于《著作权法》第

１０条，而“权利侵害”规定于与之相距较远的《著作权法》第４９条。基于权利范式的思维模式，

起草者将著作权理解为著作权人自己利用作品的权利，而将“权利侵害”理解为保障“权利内

容”的手段，所以才如此安排“权利内容”和“权利侵害”的体系位置。然而，复制权、表演权、改

编权等“权利内容”并非著作权人自己利用作品的积极利用权，而是著作权人禁止他人利用行

为的消极排他权。就“权利内容”和“权利侵害”的关系而言，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需满足接触、

实质性相似和法定利用行为（即权利内容）三个要件可以看出，所谓“权利内容”只是“权利侵

害”的构成要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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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村善之『機能的知的財産法の理論』（信山社，１９９６年）５頁参照。



图１　“权利内容”与“权利侵害”的关系

（二）权利范式的现实困境

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构造具有浓厚的自然权理论色彩。倘若按照现行著作权法的逻辑采

用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究竟会面临怎样的问题？

１．著作权保护与行动自由之间的博弈

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普遍认为，著作权法是保护作者权利的法律。然而，从法律史的角度

看，随着社会、技术环境的变化，著作权法早已从保护作者权利的法律转换为过度限制使用者

行动自由的法律。而且，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著作权法面临着仅靠传统静态

思维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定性等新型著作权纠纷问题。

著作权法的起源要追溯到１８世纪初的英国。〔３９〕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而登场的著作权

法，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出版者的利益。但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们对出版商工会的反感

日益强烈，于是与保护作者利益的思想相结合，制定了著作权制度。当时的著作权法，以复制

禁止权为中心，同时设置了对公开使用行为的规制。直到２０世纪中期，著作权法的突出特征

是复制和传播技术基本掌控在出版者和广播业者手中，并未普及到私人领域。因此，著作权实

际上是规制商业竞争的权利，对私人行动自由的介入程度很小。而到２０世纪后半期，录音、录

像、复印等复制技术逐渐渗透到私人领域，著作权法从原先的规制商业竞争的法律开始转变为

规制私人行动自由的法律，这严重引发了损害人们活动自由的问题。而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

到来，由于数字化复制技术和向公众传播技术得到普及，并且信息通信网络的日益完备，任何

人都可以面向公众传播作品和其他信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浑然一体化，变得难以区分。其

结果是，复制禁止权中心主义和对公开使用行为的规制，作为防止过度干预私人行动自由的机

制都不再发挥作用。〔４０〕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著作权法尚未完全适应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所带

来的重大冲击，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以复制禁止权中心主义为特征的

著作权法体系再次面临严重挑战。为此，著作权保护的实效性遭遇空前危机，如何防止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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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过度插足私人领域也成了棘手问题。〔４１〕

２．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的偏差

如前所述，在现行著作权法的框架内，著作权保护与私人行动自由之间的平衡已遭遇严重

挑战。其导致的结果是，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存在较大偏差。〔４２〕例如，倘若

严格遵守《著作权法》（２０２０年，以下同）第２４条第１项的文本规定，那么应将私人复制解释为

在家庭范围内以非商业性目的进行的复制。由此，不仅是企业内部的复印、发邮件等日常发生

的复制，就连在操场上堆砌卡通人物形象的雪人等校园内的复制，都有可能成为著作权法所禁

止的利用行为。此外，如果严格解释《著作权法》第２４条第２项规定的适当引用，即使是使用

者认为不违法的非商业性利用行为，如在抖音平台发布短视频，或者在微信朋友圈上传以他人

艺术作品为主要拍摄背景的日常照片，也有可能受到著作权法的限制。虽然上述行为均可能

构成侵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引起诉讼。其缘由是，权利人难以发现企业内部、校园内的

利用行为，或者权利人因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诉讼。换言之，正因为所谓的容忍使用（Ｔｏｌｅｒａ－

ｔｅｄ　Ｕｓｅ），〔４３〕人们在不知晓著作权法条文的情况下，会错误地认为其行为未涉及著作权问题，

或者误以为著作权人不会行使其权利。

然而，依赖于容忍使用的社会秩序，由于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撑，终究还是不堪一击。即便

大多数情况下权利人并不会主动提起诉讼，但如果放任日常生活中频繁发生此类侵权行为，就

会使得人们普遍认为著作权法的规范毫无意义，从而诱发过度违反法律的结果，形成不必遵守

著作权法的风气。著作权法是通过平衡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从而推动文化发展的

制度。如果著作权与使用者的日常行为相抵触的话，就会导致诸多使用者对著作权法产生怀

疑，著作权制度的存在本身也就岌岌可危了。〔４４〕据此，从长远来看，满足于依赖容忍使用的

短期性平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行为规制范式的突破路径

（一）行为规制范式的理论基础

动态思维（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是一种运动的、调整性的、不断择优化的思维活动，它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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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来改变自己的思维程序、思维方向，对事物进行调整、控制，

从而达到优化的思维目标。〔４５〕著作权法学者在学理层面对著作权法进行体系建构时，没有

必要遵循现行著作权法基于错误认知构建的体系，而是可以依据动态思维尝试构建多元的著

作权法体系。

１．著作权：“权利”抑或“行为规制”

根据认知语言学，人类在观察和解释现实世界时，往往会受到语言或隐喻的限制。〔４６〕就

“著作权”一词而言，其作为对无体“物”（作品）享有的权利而被广泛利用。其前提是，世界上存

在被人类利用的无体“物”，〔４７〕且无体“物”和利用“行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然而，无体“物”

是人们头脑中虚构出来的概念，〔４８〕无体“物”与利用“行为”的区别亦是相对的。正如田村善

之指出：“在考察通过网络传播特定计算机软件的行为时，现行著作权法的条文将其定性为向

公众传播（=行为）特定的计算机软件作品（=无体物）。但在现行专利法中，其定性要依据申请

书的权利要求来确定，如果将特定的计算机软件作为发明进行申请，那么网络传播就应当被视

为发明的实施‘行为’，而如果将计算机软件的网络传播方法作为发明进行申请，那么网络传播

方法就应当被视为发明这一无体‘物’本身。”〔４９〕

因此，从人的“行为”中分离出来的无体“物”，只是人们头脑中虚构出来的概念。所谓无体

“物”的实质，其实不过是从人类多种多样的行为中提炼出相似模式（ｓｉｍｉｌ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然

后为其贴上无体“物”的 标 签。〔５０〕如 此 一 来，首 先 将 任 何 行 为 人 都 共 通 的 抽 象 要 素 视 作“行

为”，例如著作权法将复制、网络传播等要素作为“行为”分离出来；再次将个别行为中具有不同

属性的固有要素视作无体“物”，例如著作权法将其称为“作品”，则应当被规制的“行为”就理所

当然地变成了对无体“物”享有的“权利”。此类定义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将应当被规制的行为

清晰明确地予以特定的法律技术。当然，这种法律技术在面临逐一列举特定权利所禁止的行

为过于繁杂的困境时，通过抽象地对某种特定的无体“物”赋予权利的做法，实现了侵权行为范

围的具象化，使之更容易为人所理解。〔５１〕

２．著作权的正当性基础

如前所述，著作权的本质是行为规制，而非对作品享有的权利。著作权需要多元化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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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４期，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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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報告」新世代法政策学研究１０号（２０１０年）２７７－２８３頁参照。



性基础，以功利主义为基调的激励理论作为积极根据的同时，以自然权理论作为其消极根据，

从而使得著作权对他人行动自由的限制获得正当性。具体而言：首先，功利主义理论是著作权

的积极根据。著作权作为一种行为规制的特权，仅仅凭借某人创作出作品就对他人的行动自

由进行限制，实则让人难以信服。如果仅仅涉及创作者的利益，则使用者的行动自由与创作者

的利益相抗衡，无法当然地保护创作者。因此，著作权的正当性基础，除了创作者自身的利益，

还应加入有益于更广泛的多数人利益的考虑。换言之，如果对某种搭便车行为不加以规制的

话，致力于创作活动的人将大量减少，一般公众就会蒙受利益损失。在此情况下，由于不仅仅

涉及创作者的利益，还涉及到公共福祉的问题，著作权可以作为限制他人行动自由的积极根

据。其次，自然权理论是著作权的消极根据。因为功利主义理论将公共福祉作为著作权的积

极根据，最终著作权将会成为基于公共福祉目的而对人们的行动自由进行规制的特权。然而，

为了社会整体的多数人利益而规制他人行动自由的目的手段思维模式，作为著作权的正当性

基础仍略显不足。此时，某人创作出作品这一命题，虽然无法单独成为著作权的正当性基础，

但以著作权的积极根据即功利主义作为大前提，足以使限制他人行动自由的著作权获得消极

根据。〔５２〕

（二）行为规制范式的突破路径

如前所述，基于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的问题在于著作权保护与行动自由之间的失衡，且导

致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那么，究竟如何突破权利范式所面临

的困境？

１．行为规制范式的认知优势

行为规制范式的认知优势是，认为著作权并不是作者对作品这一无体“物”享有的权利，而

是在符合公共福祉的限度内对人们的行动自由进行限制的特权。换言之，著作权的本质是行

为规制，其对私人行动自由的限制程度较高。此外，行为规制范式并不拘泥于现行著作权法条

文的构造，而是从宏观上观察著作权法的政策形成过程，并通过动态思维来探索新的法学方法

论。

如前所述，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保护的实效性遭遇空前危机。但

在现实中，对著作权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的行动极其迟缓。其主要原因是，著作权法的政策形

成过程中存在结构性的利益偏差。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来看，著作权法的政策形成过程中

存在利益表达的非均衡问题。〔５３〕即，在立法过程中少数人集中的、容易组织化的利益容易得

到体现；相反，多数人分散的、不易组织化的利益却难以得到体现。其结果是，虽然现行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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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村善之，见前注〔４９〕，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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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将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延长５－１０年；《邮政法》修订过程中，上海多家民营快递公司联名向全国人 民

代表大会、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信息产业部陈述自身的主张，意图影响立法。参见杨炼：《立 法 过

程中的利益衡量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２２页。



法体现了高度组织化 的 权 利 人 的 利 益，但 分 散 于 社 会 整 体 的 使 用 者 的 利 益 则 逐 渐 被 侵 蚀 掉

了。〔５４〕正如有学者指出：“一些强势知识产权利益集团基于自身优势可以与政府、媒体和学

术机构建立某种利益传达机制，进而能够深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运行；而弱势利益集团由于

组织化程度比较薄弱，缺乏真正有效的行动能力，因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往往难以得到决策者的

重视，这种非均衡博弈可能导致公共政策的利益立场陷入个别利益集团的期待之中。”〔５５〕

因此，著作权法的修订经常会受到立法游说的影响，其往往会朝着保护权利人利益的方向

进行。但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游说其实是产业界经济合理行动的结果。产业界的立法游说，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为立法决策者制定符合时代需要的法律提供有益的最新信息。由此，产业界

参与立法过程其本身不应该被谴责，而是要看到其自身存在的意义。

２．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职责分立

如前所述，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存在较大偏差。其主要原因是，著作权法

的政策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结构性的利益倾斜问题，使用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体现。法哲学家

哈特（Ｈ．Ｌ．Ａ．Ｈａｒｔ）认为，那些即便没有损害赔偿或者刑罚等外部制裁、人们自觉遵守的并

认为此种规制是正确的法律，是所谓的不仅具备了外在观点（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并且取得

了内在观点（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的 法 律。〔５６〕在 此 意 义 上，现 行 著 作 权 法 属 于 具 备 外 在 观

点、但尚未取得内在观点的法律。因此，在以动态思维重构著作权法体系时，最为理想的是既

可以纠正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偏差，也可以弥补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的偏

差。

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职责分立，是一种依据现行著作权法中的抽象规范，由法院来纠正政策

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偏差，从而实现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之间利益平衡的思维模式。既然著作权

法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利益倾斜问题，则不应期待通过立法来纠正利益偏差，而应由法院在

职责范围内确保私人行动自由的实现。例如，在专利法领域，美国学者伯克（Ｄａｎ　Ｌ．Ｂｕｒｋ）和

莱姆利（Ｍａｒｋ　Ａ．Ｌｅｍｌｅｙ）认为，作为将政策形成过程的舞台从立法转移到司法的法律技术，

我们应着眼于专利法中的创造性、权利要求的内容、等同原则等抽象概念，并将其称之为专利

政策的杠杆（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ｖｅｒｓ）。在 此 基 础 上，提 倡 由 司 法 机 关 主 导 的 符 合 创 新 结 构 的 事 后 政

策。〔５７〕此外，利特曼（Ｊｅｓｓｉｃａ　Ｌｉｔｍａｎ）也认为，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明显存在利益偏差的著作权

法领域，只有使著作权人丧失经济机会的大规模商业性利用才应被视为侵权行为，而这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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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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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交由司法机关来实现，因为司法机关可以维护在立法过程中难以被反映出来的群体的利

益。〔５８〕

上述观点的特点在于，从立法与司法之间职责分立的角度出发，将形成规范的任务交给在

政策形成过程中相对不易受到游说影响的司法机关。换言之，法院应当以有利于保障行动自

由的方向对著作权法的抽象规范进行解释，从而纠正政策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偏差，使之更

贴近人们对著作权法的普遍认知。这种方向的解释也有望产生附带效果，即著作权法的规范

获得内在观点，促使人们自发地遵守著作权法，提高著作权法的实效性。〔５９〕

五、范式转换的现实意义

（一）体系论：著作权法教科书的编纂体例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著作权法的思维方式需要从静态思维的权

利范式转向动态思维的行为规制范式。国内大部分著作权法的教科书均按照现行著作权法条

文的顺序构建叙述框架。尽管大部分著作权法教科书在叙述顺序上几乎相同，但其采用的体

系观却未必一致。〔６０〕有些学者在其教科书中明确表示采用自然权理论。〔６１〕与此相对，尽管

按照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顺序构建叙述框架，但明确表示采用功利主义理论的教科书亦不在

少数。〔６２〕然而，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构造具有浓厚的自然权理论色彩，倘若以此为前提，即

使主张自然权理论的学者在其著作权法教科书中采用静态思维，总体按照现行著作权法条文

的顺序安排体例，其叙述顺序和具体解释论仍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但问题是，著作权法教科

书的叙述顺序依据现行著作权法的条文而采用静态思维，却在具体解释论中采用功利主义理

论的教科书，这将很难实现逻辑上的一贯性。例如，王迁在其著作《著作权法》中涉及具体解释

论的问题上明确采用功利主义理论，〔６３〕但在著作权法教科书的叙述顺序上却遵循自然权理

论的逻辑，按照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顺序编纂体例。因此，教科书的叙述顺序和具体解释论之

间存在逻辑上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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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理论的著作权法教科书，参见李雨峰：《中国著作权法：原理与材料》，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参见李明德，见前注〔６０〕，第３６－３７页；李明德等，见前注〔６０〕，第２１－２２页。

参见崔国斌，见前注〔６０〕，第９－１０页；王迁，见前注〔６０〕，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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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动态思维的行为规制范式下，究竟以何种顺序论述著作权法？田村善之的专著是

依据功利主义理论构建动态体例的典范。〔６４〕例如，田村善之在其著作《著作权法概说》中认

为，著作权需要多元化的正当性基础，以功利主义为基调的激励理论作为积极根据的同时，以

自然权理论作为其消极根据，从而使得著作权对他人行动自由的限制获得正当性。因此，在学

理层面构建著作权法的体系时，并未按照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顺序，即著作权客体、著作权主

体、著作权内容、著作权限制、著作权侵权等顺序构建体系，而是采用了独立的编纂体例。具体

而言，基于功利主义理论的立场，将著作权视为在符合公共福祉的限度内对人们的行为模式进

行规制的政策性权利。既然著作权的本质是行为规制，若不事先确定行为规制的边界，也即著

作权的侵权范围（著作权侵权），便无法确定著作权的原始归属问题（著作权主体）。因此，该书

按照以下顺序构建了编纂体例：首先论述著作权法所设定的侵权范围，也即著作权侵权的构成

要件（作品性、接触、实 质 性 相 似、法 定 利 用 行 为、权 利 限 制）和 侵 权 效 果（停 止 侵 权 和 损 害 赔

偿），然后从权利归属的观点出发论述著作权主体，最后论述著作权的经济性利用。就著作人

身权而言，由于无法通过权利移转实现经济性利用，因此将其放在著作权主体篇章中进行论

述；就著作邻接权而言，由于其旨在促进作品的经济性利用，因此将其放在经济性利用的篇章

中进行论述。〔６５〕

图２　《著作权法概说》的编纂体例

上述编纂体例使得初学者也能有效地理解诸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体系化地掌握著作权

法的全貌。针对著作权法缺乏总论的现实问题，该书从独立的理论视角中展开逻辑一贯的体

系论述，阐释了著作权法体系性研究的积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田村善之的研究可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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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般的意义。〔６６〕

（二）立法论：权利限制一般条款的体系化审视

除了著作权法教科书的编纂体例，行为规制范式对著作权法的立法论也具有明确的指导

意义。美国学者曾提出：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非商业性利用行为与

著作权法条文相抵触的情形频繁出现。因此，为了弥补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

的偏差，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著作权法的体系。〔６７〕然而，现行著作权法的体系重构并非纯粹的

国内法问题，由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亦包含诸多实体规

定，因此体系重构亦是一个国际法问题。事实上，《伯尔尼公约》实体规定的修订需要获得全体

成员国的一致同意，〔６８〕其基本构造的改革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那么，在此背景下，究竟通

过何种途径弥补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的偏差？

１．权利限制一般条款的立法困境

现行著作权法采用作者权体系的立法模式，穷尽式地列举了权利限制的情形。倘若在现

行著作权法中增设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则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弥补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

普遍认知之间的偏差。然而，学术界在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问题上并未形成令人满意的统一

见解。有学者认为立法者应当在类型化条款之外增加一般条款以增加著作权法的弹性，〔６９〕

但也有学者认为一般条款缺乏必要性，因为类型化条款足以解决问题。〔７０〕在《著作权法》第

三次修订中，围绕权利限制中是否引入一般条款的问题，立法决策者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尽管

立法者在《著作权法》第２４条中增加了无须经过权利人许可利用作品的第１３种情形，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但是寄希望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增加新的权利限制，显然

是不切实际的。〔７１〕

若从宏观上放眼整个著作权法的政策形成过程，《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增设权利限制的

一般条款遭遇挫折，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在２０１２年的《日本著作权法》

修订过程中，日本同样讨论过著作权法中是否应当有权利限制一般条款的问题。日本知识产

权战略本部在其报告中指出，在穷尽列举的权利限制条款之外，增设一般条款有一定的必要

性。〔７２〕但在实际的政策形成过程中，产业界的反对意见认为，并没有具体的“立法事实”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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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该项立法的必要性。受此影响，一般条款的立法活动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７３〕既然

著作权法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结构性的利益偏差，那么通过立法引入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

就很可能因为特定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破产。

２．权利限制一般条款的功能定位

若采用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著作权法是权利本位的法律。因此，著作权的限制始终属于

例外情形，其立法只能采取封闭模式。例如，国内有学者主张，权利限制一般条款的功能是列

举具体情形的考量因素，其灵活性只能借助于频繁修法达成。〔７４〕然而，从立法与司法之间职

责分立的角度来看，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并不仅仅是著作权的限制条款，它还具有纠正政策形

成过程中的利益倾斜、弥补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偏差的功能。现行著作权法

面临剧烈的环境变化，存在着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偏差引起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若要纠

正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偏差，最根本的方法是在现行著作权法中设置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

并将其具体化工作交给司法机关。尤其是，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现行

著作权法的条文将 无 法 应 对 纷 繁 错 杂 的 事 物。例 如，机 器 学 习、〔７５〕数 据 挖 掘 等 新 型 利 用 行

为，都可能需要受到权利限制。然而，穷尽列举的限制条款却很难适应技术变革的 步 伐。因

此，从长远角度讨论著作权制度的立法论时，没有必要将其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三）解释论：抽象规范的体系化解读

如前所述，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新增有利于使用者的权利限制一般条款的尝试遭

遇挫折。但是，合理解释现行著作权法的抽象规范，通过司法的力量也可以弥补著作权法条文

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的偏差，从而维护私人的行动自由。例如，当出现新型著作权侵权纠纷

时，法院可以通过解释现有著作权法的抽象规范，如作品定义条款、权利内容条款、适当引用条

款等，得出纠正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倾斜问题的妥适结论，以此来确保使用者的行动自由。

１．作品定义条款的功能定位

毋庸置疑，作品定义条款（《著作权法》第３条）的立法，总体上朝着有利于著作权人的方向

修订。例如，就作品类型而言，网络游戏画面、体育赛事直播画面、音乐喷泉等著作权法尚未明

确列举的作品类型是否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发较大争议。对此，肯定

论者认为，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作品类型的首要意义在于例示性而非限定性，〔７６〕符合作品属性

的新型表达可受著作权保护。〔７７〕否定论者则认为，法院创设新的作品类型会导致我国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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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在保护义务方面的不对等，〔７８〕并且著作权法设置作品类型兜底条款有

违立法与司法的权力配置原则。〔７９〕然而，《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明确采纳了有利于著作权

人的开放式立法模式，即立法决策者将《著作权法》第３条第９项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作品”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这就意味着，封闭式作品类型被改为开放式作

品类型，著作权法不再通过对作品类型的规定来限定可以构成作品的表达形式。〔８０〕

因此，在著作权法领域，政策形成过程被置于黑箱之中，同时以条文解释为主的传统解释

论也存在着局限性。法院在利用作品定义条款的抽象规范时，应当充分意识到政策形成过程

的利益倾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解释论。第一，在开放式立法模式下，法院在判断新型创

作物是否属于著作权客体时，应当审慎适用“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条款。〔８１〕《著作

权法》第三次修订将作品定义条款从封闭式作品类型改为开放式作品类型，意味着作品类型从

创设性条款蜕变为确认性条款。换言之，作品定义条款中设置作品类型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创

设作品的构成要件，而只是为了确认该条款中例示的作品类型均符合“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

（以下简称“文化领域”）这一作品的构成要件。如此一来，香水气味、瑜伽动作、园艺设计、食品

造型等新型创作物的作品性问题，重要的是判断该新型创作物是否属于“文化领域的独创性表

达”，而不是拘泥于作品类型的字面意义。〔８２〕第二，在作品定义条款中，思想表达二分法是法

院用以纠正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偏向、并确保使用者行动自由的抽象规范。与保护思想的

专利法不同，著作权法并不保护思想，其原因在于，著作权法不仅对市场竞争行为进行规制，对

个人的文化活动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思想表达二分法则是保护的范围限定为具体的表达，承

认思想可以被广泛地自由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著作权法对使用者行动自由产生过度

的限制。〔８３〕因此，思想与表达的界分，应以创作时可供他人选择的表达范围之大小，即表达

自由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是有限的，应被视为思想的范围便会扩大，

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则相应缩小；与此相反，如果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较为丰富，可以被视为表

达的范围扩大，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也相应扩大。〔８４〕

但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以有利于保障行动自由的方向对作品定义条款进行解释，并不意味

着可以过度抬高著作权客体门槛。例如，部分法院和学者对作品定义条款中独创性要件的解

释愈发严格，最典型的是，在“凤凰网赛事转播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视听作品与录像

制品的差别在于独创性程度的高低，而非独创性的有无，涉案的中超赛事直播画面独创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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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尚不能构成视听 作 品。〔８５〕据 此，有 些 学 者 主 张 体 育 赛 事 直 播 画 面 满 足 较 高 的 独 创 性 标

准，才可以作为视听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８６〕然而，作品定义条款中的独创性，其功能并非

通过抬高著作权客体门槛来确保使用者的行动自由。著作权法所调整的文化领域乃是多样性

的世界，其与专利法所规制的技术领域不同，无须追求发展的方向性。〔８７〕为促进文化的多样

性，应对作者创作出新型表达这一创作活动进行奖励，通过该奖励，世间能有多种多样的作品

被创作出来，也更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因此，作品定义条款中的独创性并不要求达到一定高

度，而是只要创作出与现有作品有所不同的内容，即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正因如此，在“凤凰网

赛事转播案”的再审判决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独创性不存在“高低”的问题，只存在

“有无”的判断，并认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属于视听作品。〔８８〕

２．权利内容兜底条款的限缩解释

一般而言，权利内容条款（《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的立法，总体上也是朝着有利于著作权人

的方向修订。与权利限制不同，著作权法在权利内容中设置了所谓的兜底条款，即《著作权法》

第１０条第１款第１７项规定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因此，如果仅考虑权利内

容条款的字面意义，在著作权法尚未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适用兜底条款也可谓有据可依。

例如在“足球赛事直播案”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足球赛事直播节目构成类电影作

品，被告未经权利人许可以网络方式直播足球赛事节目，侵害了“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

权利”。〔８９〕然而，从动态思维的角度来看，该问题应作为立法与司法之间职责分立的问题来

进行理解，其理由是，法院适用兜底条款认定著作权法尚未明文规定的利用行为构成侵权，意

味着法院创设了至今尚未被立法机关承认的新“权利”，即法官造法。〔９０〕虽然，将其归类于兜

底条款的法律解释问题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创设新“权利”的任务到底应该交由立法程序来实

现，还是交给司法机关来自由裁量，该问题的解答仍需要谨慎的考虑和探讨。

如前所述，著作权法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利益偏差，假定存在集中权利人的利益问题，

则该利益或早或晚会在政策形成中被吸收。因此，即使没有特意通过司法途径给予保护，也可

以依靠立法得以解决。例如《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立法者将《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１款第

１１项修改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意味着无线传播、有线传播、非交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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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见前

注〔６〕。

参见王迁：“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画面著作权保 护 若 干 问 题：评‘凤 凰 网 赛 事 转 播 案’再 审 判 决”，《知

识产权》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第３０页。

中山信弘『マルチメディアと著作権』（岩波書店，１９９６年）４１－４２頁参照。

参见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再审案，

见前注〔６〕。

参见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与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２０１７）沪０１１５民初８８８２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崔国斌，见前注〔１５〕，第１４５页。



互式网络传播等初始传播行为都会受到广播权的规制。〔９１〕因此，当著作权人的利益在政策

形成过程中容易得以反映时，理应期待通过立法路径予以纠正，而非法院积极适用兜底条款来

创设新的权利内容。

３．适当引用条款的扩张解释

如前所述，现行著作权法中并不存在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而是以穷尽列举的方式实现对

权利限制的清晰界定。在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下，著作权限制条款是对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

内容加以限制的“例外情形”，理应对其进行限缩解释。然而，以“例外”的穷尽列举条款为由，

主张对权利限制条款施以限缩解释略显不妥。特别是，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利益偏差的情

况下，既然无法期待现行著作权法中引入一般条款，那么法院对现有权利限制条款中的抽象规

范进行扩张解释，也可以实现著作权保护与行动自由之间的平衡。例如，在权利限制条款中，

《著作权法》第２４条第１款第１项的私人复制条款与第２项的适当引用条款具有高度抽象性，

有较大的解释空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著作权人并不积极对使用者的非商业性利用行

使权利，因而涉及私人复制条款的案例极为稀少。因此，难以期待法院通过对私人复制条款进

行扩张解释，来纠正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偏差。相比之下，涉及适当引用条款的案例已大量

出现，通过对该条款的扩张解释，可以防止出现过度限制使用者行动自由的后果。

美国学者戈登（Ｗｅｎｄｙ　Ｊ．Ｇｏｒｄｏｎ）所提倡的市场失灵理论，为适当引用条款的法律解释提

供了有益借鉴。〔９２〕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情况，当事人之间无法通过

市场交易实现著作权的变动时，合理使用通过限制排他性的著作权，让使用者能够越过权利人

的许可而自由利用作品，以此降低公众利用信息的成本。〔９３〕在市场失灵理论的框架下，市场

失灵并不意味着著作权必然会受到限制，即使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如果允许某种利用行为会

导致作品创作的激励过度受损，则该利用行为并不构成合理使用。换言之，市场失灵与创作激

励的组合，可以防止对著作权限制的无限扩大。

我国法院在适用适当引用条款的时候，并未将市场失灵作为理论支撑，因此在著作权人创

新激励与使用者行动自由的选择上一直摇摆不定。然而，考虑到著作权法的政策形成过程中

难以体现分散的使用者的利益，则应当期待司法能够更加大胆地介入其中。《著作权法》第２４

条第１款第２项所规定的“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这一要件，并非用以限定适

当引用条款的适用场景，而只是根据使用者的表达目的，来判断达成该表达目的的手段是否恰

当。既然如此，可以对适当引用条款进行扩张解释。例如，同人作品、〔９４〕戏仿类短视频等著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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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迁，见前注〔７１〕，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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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琦：“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法学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８７－８８页。

参见查良镛与杨治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粤０１０６民初１２０６８号 民

事判决书。



作权纠纷问题，“法院应当考虑二次创作的分散性和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弹性解释‘适当引用’

等合理使用的情形，给有利于社会的作品利用行为提供足够的空间。”〔９５〕

六、结　语

体系化思维是人类智慧的自然倾向。法学的体系化思维，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渴望在法学

领域的折射，是人类追求至善的本性使然。〔９６〕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审视著作权法的体系问

题，“它不仅有助于概观及实际的工作；它也成为借助那些———透过体系才清楚显现的———脉

络关联以发现新知的根源，因此也是法秩序继续发展的基础”。〔９７〕然而，静态思维的权利范

式并未从宏观上对著作权法进行整体观察，即缺乏体系化思维。本文立足于动态思维的行为

规制范式，尝试从学理层面对著作权法进行体系化解读，以期能够为著作权法知识体系的建构

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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